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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 

 

为规范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部安委会”）

的工作，明确部安委会及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部安委办”）的主要职责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关于调整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员的通知》

（厅人教字〔2014〕101 号），结合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实

际，制定部安委会工作规则如下： 

一、 总则 

（一）部安委会是交通运输部的议事协调机构，部安委

会成员单位承担各自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。 

（二）部安委会成员单位或成员因需要变更时，经部安

委办报部安委会主任同意后，由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印发

通知。 

（三）部安委办设在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

司，具体负责部安委会的日常工作。 

二、 部安委会职责 

（一）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、

法令和指示，研究部署和指导协调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

作。 

（二）分析和掌握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，确定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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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方针、目标和指导意见。 

（三）研究解决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

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措施。 

（四）监督检查指导部安委会成员单位、省级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、行业中央企业和部相关直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，协调交通运输安全工作中与其他部门的关系。 

（五）召开全国性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重要会议，并

督促检查有关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。 

（六）组织全国性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活动。 

（七）总结、交流和推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先进经

验。 

（八）承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交办的工作。 

三、 部安委办职责 

（一）研究提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

措施的建议。 

（二）协调部安委会成员单位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

行业中央企业和部相关直属机构的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三）协调组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巡视、安全生产督查

检查、安全生产约谈等。部署重要节假日和重要时段交通运

输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四）参与研究有关部门在产业政策、资金投入、科技

发展等工作中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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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研究起草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和跨领域、综合

性专项安全生产工作方案。 

（六）承办部安委会的会议和重要活动，督促、检查部

安委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。 

（七）承办部安委会交办的工作。 

四、 会议制度 

（一）部安委会全体会议制度。部安委会全体会议由部

安委会主任决定召开，并由部安委会主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

任主持，部安委会全体成员和联络员参加。部安委会全体会

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，召开时间分别为年初和年中。第一

次会议主要内容是：总结上年度安全生产工作，分析本年度

安全生产形势，研究部署本年度安全生产工作。第二次会议

主要内容是：总结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，分析下半年安全生

产形势，研究部署下半年度安全生产工作。部安委会全体会

议形成纪要，以“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会议纪要”名义印

发，由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审核，报部安委会主任或副主

任审定签发。 

（二）部安委会专题会议制度。部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

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主持召开有关成员及联络员参加的专题会

议，研究拟定安全生产专项工作。部安委会专题会议形成纪

要，以“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”名义印发，

由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审核，报召集会议的主任或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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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签发。 

（三）部安委会联络员会议制度。部安委会联络员会议

由部安委办组织召开，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主持，联络员

不能参加会议的，应请假并委托相关同志参加。部安委会联

络员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：部安

委办通报全国交通运输安全工作形势和重要工作的进展情

况，统筹协调有关具体安全生产工作；各成员单位通报职责

范围内的阶段性安全生产工作，提出需要协调和研究解决的

具体问题；研究讨论拟提交部安委会全体会议或专题会议审

议的事项；研究提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建议。部安委会

联络员会议形成纪要，以“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联络员会

议纪要”名义印发，由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审定签发。 

（四）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制度。传达

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部署或根据全国

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需要，由部安委会主任或主任委托的

副主任不定期主持召开行业内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。 

五、行文制度 

（一）以部安委会名义发文。涉及部安委会全体成员单

位的重要事项，以“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”名义发文，套

用“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”红头纸，采取纸质形式运转。

由部安委办起草拟以部安委会名义发文的，经部安委办主任

或副主任审核后提请部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签批发文；由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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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起草拟以部安委会名义发文的，经成员单位领导审

核、提交部安委办核稿后，提请部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签批

发文。文号由部安委办编排。 

（二）以部安委办名义发文。印发会议通知、转发有关

文件、布置协商有关具体工作等一般事项，以“交通运输部

安全委员会办公室”名义发文，采取纸质形式运转。由部安

委办起草的，经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签发，也可提请部安

委会副主任签发；由成员单位起草的，经成员单位领导审核、

提交部安委办核稿后，由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签发，也可

由部安委办提请部安委会副主任签发。如部安委会主任或副

主任已在签报中同意发文的，部安委办主任或副主任可直接

签发。文号由部安委办编排。 

六、 信息交流共享制度 

（一）部安委办编印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动态信息》，

通报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，传达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交

通运输部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，宣传交通运输安全生

产方面的重大活动，反映各地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情况、

存在问题和建议意见，交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经验。《交

通运输安全生产动态信息》每月一期，以纸质形式运转，印

发至安委会主任和副主任、各成员单位、有关省级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、行业中央企业和部相关直属机构。同时抄报国务

院应急办、国务院安委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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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安委会成员单位应按要求以书面形式向部安委

办提供部安委会全体会议、专题会议、联络员会议、电视电

话会议材料或其他有关工作材料。 

七、 其他工作制度 

（一）安全生产巡视制度。部安委会每年对省级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、部相关直属单位和行业中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

巡视工作，重点巡视各单位对国务院和我部关于安全生产工

作部署落实情况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履责和追责问责情况、

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监督管理。 

（二）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制度。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统一

部署，结合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实际，适时组织交通运输安全

生产综合督查检查，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检查原则上

每年至少组织一次，由部安委办组织，部安委会领导或业务

司局领导带队，相关成员单位业务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参

加。根据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需要，可以部安委会名义进

行专项督查，部安委办负责归口管理和统筹协调，专项督查

工作由部安委办或成员单位组织，组织单位领导或其他成员

单位领导带队，相关成员单位业务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参

加。部安委办或成员单位可结合重点领域和重点时段的交通

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特点，以安委会或安委办名义进行暗访和

突击检查。相关工作结束后均要形成专题报告，报送部安委

会领导并通报相关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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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安全生产约谈制度。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

约谈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组织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

行业中央企业和部相关直属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部安委

会相关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参与约谈工作。部安委办承担约

谈记录工作，负责起草约谈纪要，并组织部安委会相关成员

单位跟踪、督办整改方案执行情况，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八、附则 

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	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